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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中，

關於「並得在各學校間調任」之規定，使未經考試及格者與取得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者之法律地位幾近相同，對於前開條例施行後以考試及

格任用之人員有失公允，與憲法第八十五條、第七條及前開解釋意旨不

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至於此類職員因僅能繼續在原學

校任職，致其有所不便，宜由考試院依其法定職權舉辦相關考試定其

任用資格，以資解決，併此說明。

釋字第四○六號解釋（85.6.21.）

【解釋文】

都市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款所稱「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係指同條項第一款至第九款以外與其性質相類而須表明於主要計畫書

之事項，對於法律已另有明文規定之事項，自不得再依該款規定為限制

或相反之表明或規定。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規定：「主要計

畫公布已逾二年以上，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

興建完成者，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規定，由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

核發建築執照」，旨在對於主要計畫公布已逾二年以上，因細部計畫未

公布，致受不得建築使用及變更地形（同條第二項前段）限制之都市計

畫土地，在可指定建築線之情形下，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規定，申請指

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解除其限建，以保障人民自由使用財產之憲

法上權利。內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二十日七十三台內營字第二一

三三九二號函釋略謂：即使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已逾滿二年，如其（主

要）計畫書內有「應擬定細部計畫後，始得申請建築使用，並應儘可能

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之規定者，人民申請建築執照，自可據以不准等

語，顯係逾越首開規定，另作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之意旨不符，應不適用。

【解釋理由書】

市鎮都市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應先擬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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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計畫書。該主要計畫書依同條項第十款規定，雖得表明「其他應加表

明之事項」，惟所稱「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係指同條項第一款至第九

款以外，與其性質相類而須表明於主要計畫書之事項，對於法律已另有

明文規定之事項，自不得再依該款規定為限制或相反之表明或規定，否

則即與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有違。又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所定之實施進度，應就其計畫地區範圍預計之

發展趨勢及地方財力，訂定分區發展優先次序。第一期發展地區應於

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最多二年完成細部計畫；並於細部計畫發布後，

最多五年完成公共設施。其他地區應於第一期發展地區開始進行後，

次第訂定細部計畫建設之。其同條第二項規定「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

應限制其建築使用及變更地形」，固在求都市計畫之圓滿實施，而為增

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然憲法所保障之人民財產權，尚不能因主管機關之

遲延不於主要計畫實施後二年內發布細部計畫，使其繼續陷於不能自

由使用土地建築之不利益。故同項但書規定：主要計畫發布已逾二年以

上，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得依

有關建築法令之規定，由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用

以解除對土地建築使用之限制。是主管機關依同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擬

定之主要計畫書，雖得就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九款以外與其性質相

類之事項為規定，但不得於第十款其他表明事項中規定「須於細部計畫

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准予發建築執照」，以排除「主要計畫已逾二年，

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得依有關

建築法之規定，由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規定之適

用。內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二十日七十三台內營字第二一三三九

二號函釋略謂，即使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已逾滿二年，如其（主要）計畫

書內有規定如主旨所敘（按即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內規定：「應擬定細部

計畫後，始得申請建築使用，並應儘可能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以取得

公共設施用地」）者，人民申請建築執照，自可據以不准云云，及臺灣

省苗栗縣政府七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七六府建都字第九三二六六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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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南頭份（土牛及港墘地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圖表明「附帶條件

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除主要計畫指定之公共設施外，依規定配置必要

之公共設施用地，並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准予發照建築，以

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其中關於核發建築執照之規定，依上開說明顯係

逾越都市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範圍，另作同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但書規定所無之限制，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應不適

用。

釋字第四○七號解釋（85.7.5.）

【解釋文】

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法律之規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以

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所屬公務員行使職權時之依據。行政院新聞局中

華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十日（八一）強版字第○二二七五號函係就出版品

記載內容觸犯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猥褻罪而違反出版法第三十二條第

三款之禁止規定，所為例示性解釋，並附有足以引起性慾等特定條件，

而非單純刊登文字、圖畫即屬相當，符合上開出版法規定之意旨，與憲

法尚無牴觸。惟猥褻出版品，乃指一切在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

慾，並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

會風化之出版品而言。猥褻出版品與藝術性、醫學性、教育性等出版品

之區別，應就出版品整體之特性及其目的而為觀察，並依當時之社會一

般觀念定之。又有關風化之觀念，常隨社會發展、風俗變異而有所不

同，主管機關所為釋示，自不能一成不變，應基於尊重憲法保障人民言

論出版自由之本旨，兼顧善良風俗及青少年身心健康之維護，隨時檢討

改進。至於個別案件是否已達猥褻程度，法官於審判時應就具體案情，

依其獨立確信之判斷，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不受行政機關函釋之拘

束，乃屬當然。

【解釋理由書】

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八十條設有明文。各機關依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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